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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读一首诗

这首诗是我背乡离井三十几年首次踏上故土；也
是神州大地经历狂风乱雨后的一九九零年写于重庆。

当年的重庆旅客很少，大街小巷只有见到来来往
往的棒棒(挑夫)。

可能是枯水期原故，我们从上面往下走，石阶很
陡。到了江边，还要走了一段颇长的路。还好，可以
看到浅浅的水里的鱼。

攀上乘船，要来啤酒。
于是，持酒写诗。
面对秀丽风光，再想到赤身露体的挑夫，以及简

陋的旅游设施，我只能静静的掬一掌水。

作者创作感言

《持酒写诗》
浩青

(一 )《长江畔上》
●浩青(菲律滨)

几年的醉语
临江
我不敢下筷
一族黄皮肤的鱼儿
正在黄泥中挣扎

导游小姐说：
“这是我们的长江 !”
我蹲下去
掬了一掌水

读后感
1，王勇(菲律滨)

诗人浩青惜墨如金，作品求质不求量。何况他也未曾
出版过个人诗集，很难全面了解他的创作风貌，不过行家一
出招，便知是高手庸才。

浩青的〈长江畔上〉属于小诗，短短九行，且是短句。想
必是诗人乘坐游轮游览长江三峡的境遇。

他也许在游轮行驰江畔用餐时，面对一盘黄色江鱼，竟
"不敢下筷"，而是联想到"一族黃皮膚的魚兒/正在黃泥中
掙扎"，表现出长江流域华夏子民在苦难中奋起的精神 !

此诗虽短，但画面感十足。第一段写举筷要夹鱼。第
二段跳跃到"導遊小姐說：/“這是我們的長江 !"诗人的动作
竟是迫不急待地"蹲下去/掬了一掌水"。掬一掌长江水当
然不可能，但诗的张力却让诗人化不可能为可能 !

浩青，是一位菲华诗坛不应忽视的重要诗人。

2，李锦秋(福建)

时空的渐变进入或打开，也许都是一种感知的震撼。
这首诗从“几年的醉语”这个饱满的情感空间开始进

入，运用极简的白描手法，看似轻描淡写地书写了几年的情
绪，实则为厚重之语。

当诗人的笔风还在压缩的内向度里盘桓时，“临江”二
字的出现，一下子摊开了“长江”领域的新视野，似有无限的
江景扑来。然而诗人却将一切景象引向“黄皮肤”“黄泥”之
下的困顿、忧郁的心情，在描写和叙事的细节上着墨，形成
了外向度的表达，最后以“掬了一掌水”的动作暗示，驻足于
更细腻的情感空间上。

无论是由内而外，还是从抽象的心理空间到具象的地
理空间，抑或是演绎不同空间的渐变，都晕染着血脉相连的
情愁，细细读来，令人为之动容。

3，吴青科(福建)

《长江畔上》在形式上可谓是一首精简到极致的诗作，
但在形式的背后却是无限繁复的情感波澜，正如长江本身
一样，平静的表层下面波涛汹涌，充满无法言喻的“凶险”。
该诗在内容上富有跳跃感，情感体验的角度不断进行变换，
从而表现出作者内心复杂的感受。

身处长江畔上，接受有形无形的多面冲击，画面无序切
换，由当下现实的场景，联想到“鱼儿”的挣扎，以及导游小
姐的一声呐喊，引出主题的共鸣。而面对如此强烈的情感
体验，作者却又无能为力，只能“蹲下去/掬了一掌水”，欲言
又止的压抑和苦闷恰恰彰显出这首诗深沉的艺术感染力。

4，程思良(江苏)

读菲华诗人浩青的〈长江畔上〉，不由想起被称为拉美
“极端主义之父”的博尔赫斯关于“极端主义”的几点看法：
1、浓缩诗歌，只留下最基本的要素――比喻；2、捨弃无用
的承启句、连接词和形容词；3、摒除一切浮豔矫饰、剖白心
曲、状写环境，训诫说教和晦涩冷僻的文字；4、将两个和更
多的形象合而为一，以扩大其启发驰骋联想的功能。

〈长江畔上〉这首小诗，用意象表情达意，韵味悠长。“黄
皮肤的鱼儿”、“长江”“一掌水”等富有审美张力的意象组
合，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诗人背乡离井三十几年首次踏上故
土时那丰富複杂的内在情感。其中，“一族黄皮肤的鱼儿/
正在黄泥中挣扎”，尤其耐人寻味，写的是鱼，亦是人。

5，潘露莉(菲律滨)

以“长江”为题的诗歌，大体是以歌颂祖国壮丽山河为
主题，但是浩青的〈长江畔上〉却独具一格。他透过简短、紧
凑、意象饱满的语言符号抒发诗人畅游长江不寻常的情怀。

诗的开头，“几年的醉语”。简短五个字铺陈着一段历
史故事。由于政治、政局的因素，曾经，旅居海外的华人，处
于羁迹他乡，欲归不得的困境，于是，离乡的游子，每每聚在
一起，借酒消愁。

第二行，只有“临江”两个字。 极度简短、却意象饱满
的两个字毫不费力似的，展现政治、时局的变化：回乡不再
是不可能的事。诗人终于也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而且
正亲临祖国雄壮美丽的山河——长江——母亲。

“我不敢下筷
一族黄皮肤的鱼儿
正在黄泥中挣扎”
像一幕电影的特写，在丰盛的菜肴面前，诗人受了“黄

6，椰子(菲律滨)

诗人以酒为媒，“李白斗酒诗百篇”，饮酒吟诗已然成为
一种文化。在异国他乡的诗人浩青每每遥望北国，“酒入愁
肠，化作相思泪”，每次的“醉语”，都诉不尽思念家乡和热爱
祖国的情感。当他亲临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长江，面对
浩瀚的江水，多年来的宿醉终于一吐为快。

此情此景，因为“一族黃皮膚的魚兒/正在黃泥中掙扎”，
诗人竟“不敢动筷”。诗人虽然身在海外，多少年未曾回国，
可与祖国息息相通，民族的苦难和命运与他十指连心，诗人
悔恨、痛惜、思念和期待等各种感慨交织心头，只能缓缓‘’
蹲下去/掬了一掌水‘’，在似醉非醉中，以水代酒，既抒发人
生聚散无常，又忧虑民族的未来，“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

7，李燕琼(福建)

读浩青〈长江畔上〉我不禁想起自己与长江的一面之缘，
绵绵细雨下的乘船游江，即使天公不作美，但我依旧被滔滔
江水所吸引，所震撼，这应该是祖国大好河山的魅力吧！而
这首诗歌却给了我对长江新的理解和感悟。

置于江中的我与长江是融为一体的，激动和喜悦溢于言
表。而立于江畔的诗人却“临江/我不敢下筷”，因为他联想
到了“一族黄皮肤的鱼儿/正在黄泥中挣扎”，这实则象征了
中华民族好儿郎们奋斗不息的精神，这令他怀揣敬畏之心，
最后选择“蹲下去/掬了一掌水”。

诗篇开头提及“几年的醉语”，究竟醉意有几分我无从得
知，但这醉意之下的情感流露却是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颜色”图像的刺激，颤抖不敢下筷。接着，又来一阵刺激：
“導遊小姐說：
這是我們的長江 !”
导游小姐若有心似无意的介绍，是不是在诗人的脑海

里激起一阵涟漪：长江 ？难道不是“咱们”的长江？“咱们”的
母亲河？于是詩人做了以下动作，作为他长江之游的落幕。

“我蹲下去
掬了一掌水”
诗就到此为止，留给读者无限想像空间。 掬一掌水

是想喝一口长江水以“解”思念祖国之“渴”？抑或是想用
这一掌水泼醒“幾年的醉語”？

在评论萧萧的詩的时候，白灵指出，萧萧的诗“说的极
少，不说的很多”。我读浩青〈长江畔上〉正有同感。

8，刘正伟(台湾)

诗人浩青的〈长江畔上〉诗分二段九行。首行以几年的
醉语开头，诗人历经几年的醉言醉语，想必是思乡之情到
近乎语无伦次的地步。然而笔锋一转，临到长江江畔的餐
桌上，看到近在眼前的黄鱼，却不敢下筷。为何不敢下筷，
诗人从黄鱼黄皮肤拟人化联想到黄皮肤的同胞，在当时
(1990年代)多数仍在底层社会打工挣扎著生活的情景，怜
悯之心不禁油然升起，而食不下嚥。

诗第二段“导游小姐说：/“这是我们的长江 ! ”/我蹲下
去/掬了一掌水”，这是我们的长江，“我们”二字将彼此的距
离拉近，或许说者无意但听者有心，马上消除异乡归来的
隔阂感，让诗人感动，而掬起了一掌长江水，看看是不是真
的？看看魂萦梦牵的念想是否近在眼前？诗人面临长江畔
上，多年积累的无限乡愁，终于得解。

诗人以平淡纪实与示现的笔法，写他回祖国大陆临长
江畔上的见闻与感怀，预埋伏笔、言浅意深，张力无穷。

9，了尘(福建)

在强大的情绪流之下，短句的张力就像跳跃的花火，在
赤日炎炎之下，把杂乱的思绪点燃。那醉的感觉最是故乡，
她的指向是祖国，长江，黄皮肤。但这鱼已非鱼，是艄公也
是纤夫。醉语临江，定是黄泥的鱼儿缘故。这“箸”是一端
闲情的鉴赏，是触觉不是吃。只因是他看到了苦难与民
族。是的，这是我们的长江！但你可知道她早已在海外游
子的心中扎根？因此，掬一掌水已足以醉矣。

(二 )《诗舞之夜》
●王锦华(菲律滨)

是音乐一直吵闹著
要带我回娘家
我的娘家 在愈来愈遥远的
母亲讲不完的童话裡

是灯光一直暗示著
应该让他 有一个自我的周末
给他不同的香水与各种声音
建造他自己内心的宫殿

是时钟一直叮咛著
当深夜十二点正
不要忘记把我一隻高跟鞋
立刻扔进 他还未完成的诗中

读后感
1，王勇(菲律滨)

王锦华在菲华文坛并非以诗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一位
擅写真实生活阅历的散文家，但她有个从形象到举手投足
都诗味十足的诗人丈夫月曲了。她曾说，为了不想成为诗
人的影子，所以努力读诗、学习写诗 !

锦华非常的善良、感性，这种性格確实颇为适合写诗。
不过一直以来，她的诗创作量都不多，甚至可用惜墨如金形
容。这首〈诗舞之夜〉正是她为数不多的现代诗中亮眼的一
首。

全诗分成三波渐进式，从‘’音乐一直吵闹著‘’到‘’灯
光一直暗示著‘’，再到‘’时钟一直叮咛著‘’;‘’当深夜十
二点正/不要忘记把我一隻高跟鞋/立刻扔进 他还未完成
的诗中‘’。这是一首融合亲情与爱情的诗，应该是诗人内
在生命的情感外化。

诗中的两处精句，首尾呼应，‘’我的娘家 在愈来愈遥
远的/母亲讲不完的童话裡‘’，‘’不要忘记把我一隻高跟
鞋/立刻扔进 他还未完成的诗中‘’，读起来，柔肠绕指，情
意绵绵 !

2，庄晓明(江苏)

《诗舞之夜》有着李商隐“无题”一般的微妙，你能有一
系列美妙的感受，但很难说出一个主旨。

既然是“诗舞之夜”，诗的第一节中的“音乐”，应是来自
诗歌了。这“音乐”显然有着一种魔力，能够把她带回“娘
家”，带回“母亲讲不完的童话”。诗的第二节中的“他”，应
该是诗人所爱的人，她祈祷着给他“自我的周末”，“香水与
各种声音”，以“建造他自己内心的宫殿”。这“内心的宫
殿”，显然应是属于诗歌的。诗的第三节，颇有些超现实意
味，“当深夜十二点正”，作者要把自己的“一双高跟鞋”，扔
进“他还未完成的诗中”，也就是说，要参与到“他”的诗中，
共同完成一首诗——这自然是一个完美而奇妙的结局。

3，吴青科(福建)

《诗舞之夜》是一首复调的变奏，诗人的感觉神经如同
触角，同时伸向不同的时空，一个简单的生活场景被诗人复
原为三种重叠的空间和感受。音乐、灯光、时钟分别暗示着
三个不同性质的世界。这三个世界分别是自我的、精神的、
生活的世界。当这三种空间同时并存，便共同构筑起一种
充满理想气息的同时又是复杂难辨的生命体验。

因此，这首诗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也可以被解读为现
实的。回忆的世界、他人的世界最终都被具体的日常生活
世界所统辖。“时钟的叮咛”意味着一种生活的现实与冷
静。这是一种诗人眼里的理想状态，同时也是诗人生命中
的实际状态。

4，林素玲(菲律滨)

生活是文学，文学是生活，开心欣赏王锦华大姐的〈诗
舞之夜〉，如读她的散文，读她那颗纯洁、真诚、感情丰富的
心。即使是在生活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仍能品出
甜密的滋味，没有矫饰，没有虚浮，那么的自然和真实。

读《诗舞之夜》，彷彿也陶醉在人生爱情的舞池里，让青
春不打烊，遇见少时母亲童话故事里的白马王子，音乐、诗
歌吵闹地拨动了情窦初开的少女心。浪漫的灯光约会，王
子与公主在心中的宫殿編寫了此生已无悔的幸福故事。“是
时钟一直叮咛着/当深夜十二点正/不要忘记把我一只高跟
鞋/立刻扔进他还未完成的诗中”，把定情物放在时间轴上
的生命里，在一生写不完的情诗里，好好珍惜、典藏。

5，李燕琼(福建)

诗题将诗与舞融合来谈，这彷彿是一个矛盾之举，诗本是
于静谧之夜细细揣摩而得，宁静祥和是它的代名词；而舞则是
热闹之夜曼妙身姿的灵动，热烈奔放是对它的固有印象。这
本大相径庭的两种行为却在诗人的夜晚中得到完美的融合，
因为串联起它们的是诗人在不同情景下的情感表达。

诗的三段开头一句构成了排比，音乐吵闹声带着“我”回
到母亲身边，这是最初的“我”的来处，但这一初心之地却彷彿
离“我”越来越远，不觉令人神伤。灯光暗示着的则是“我”应
该有自我独处的空间，吸收着不同，最后转化为属于自己的感
受，这追求的是精神自由。而时钟叮咛着，彷彿是在提醒着

“我”不能忘记现实生活，因为现实才是“我”最终归处，无奈悠
然而生。 “他还未完成的诗中”呼应了诗题，让读者深思，究
竟是篇怎样的诗作才会如此令人意犹未尽？诗于“我”而言又
是什么呢？

6，刘正伟(台湾)

从王勇兄的介绍得知《诗舞之夜》作者王锦华是菲华著
名诗人月曲了的夫人，耳濡目染之下，以及希望夫妻琴瑟和
鸣，所以努力读诗、习诗，期盼能夫唱妇随。

《诗舞之夜》分三段十二行，此诗或许能隐喻、表现她潜
在的习诗写诗的意识。

首段“是音乐一直吵闹着/要带我回娘家”，音乐响起却
“一直吵闹着”想要回娘家，而娘家与在娘家的童年却越来
越遥远，那些远颺的记忆与乡愁。也或许是影射小吵小闹
拌嘴的婚姻生活与写作的氛围，描写诗人自我意识下的梦
想与憧憬。

第二段，描写作者尊重诗人丈夫的写作自由与空间，显
示出鼓励与爱护的诗思，甚至极力帮助他获得各种“不同的
香水与各种声音”意象，以“建造他自己内心的宫殿」，协助
构筑他诗人丈夫新诗创作里的完美意境与想像世界。

第三段“是时钟一直叮咛着/当深夜十二点正/不要忘记
把我一只高跟鞋/立刻扔进 他还未完成的诗中”，时时刻刻
注意着，不忘如灰姑娘般在午夜十二点，将一只高跟鞋扔进
他的诗中，处处充满牺牲奉献的，成就先生事业，一种高尚
太太的伟大无私的精神。

上世纪八十年代，菲华文艺复兴，各文艺团体开
始纷纷举办活动。千岛诗社在时任社长的平凡带
动下，同仁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诗舞之夜”，
与月曲了共舞时，感慨万千，激起我执笔写下此诗。

作者创作感言

《诗舞成诗》
王锦华


